(2023)京0101民初723号案件
评估中止函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我司于2023年9月14日受贵院委托对(2023)京0101民初723号案件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逸园（二区）1栋3单元702的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评估专业人员于2023年11月16日在案件申请人彭爱莲代理人杨红莎的见证下对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逸园（二区）1栋3单元702的房屋进行了实地查勘，因被告肖露不予配合现场查勘工作，我司评估专业人员均未能进入估价对象内部进行查勘。
依据贵院委托的鉴定内容，室内的现场查勘工作为鉴定工作极其重要的环节。由于不能进入室内查勘，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恳请贵院书面明确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逸园（二区）1栋3单元702的房屋内部装修情况（精装修、普通装修、简单装修、毛坯），并发函至我公司。

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并尽快提供上述资料。因资料不齐全，目前无法开展评估工作。特此申请中止评估，望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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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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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7日
